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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 七 次 会 议 材 料 

 

高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 2022 年上半年县级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草案） 

（2022年 8月在高阳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现将 2022年上半年县级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县委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全

县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深入落实省、市、县全会精神和全国、省、市及我县“两

会”部署，认真执行县人大及常委会各项决议，围绕“十四五”

时期全县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狠抓预算收支管理，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基本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26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51.8%，比上年同期增长（以下简称“增长”）9.5%。从构成看，

税收收入 1744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以下简称“下降”）31%；

非税收入 35163万元，增长 54.5%。税收持续大幅下降，减税政策

得到有效落实；非税收入增速较高，主要是多渠道盘活存量资产，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同比增速较快。全县一般公共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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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出 139031 万元，增长 28.8%，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

保障，为推动全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944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6%，增长 73%。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1082 万元，下降

38.7%。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全县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0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3019 万元，完成预算

的 77.3%，增长 57.2%。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291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50.9%，增长 8%。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划归省级统筹管理，相关预算编制、执行

及决算由省级统一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划归市级统筹管

理，相关预算编制、执行及决算由市级统一办理。 

（五）上级转移支付情况 

上半年，上级下达我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129346万元，

增长 16.5%。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 64641 万元；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 5892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5785万元。 

上半年，上级下达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129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6万元。 

（六）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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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经省政府同意，财政厅核定我县 2022年新增政府债

务限额 150800万元，比去年增加 83300万元，增长 123.4%。其中，

新增一般债务限额 12200 万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38600万元。 

上半年，已累计转贷新增政府债券 150800万元，其中：一般

债券 12200万元，专项债券 138600 万元。此外，转贷再融资债券

900 万元。新增政府债券累计支出 64900 万元，支出进度 43%，其

中：一般债券支出 8900万元，支出进度 73%；专项债券支出 56000

万元，支出进度 40.4%。 

上半年，全县债务限额 360877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08272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52605 万元。全县债务余额 346496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1196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45300

万元。 

今年全县应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8700万元，支付利息 9671

万元，上半年已还本 8700万元、付息 4861万元。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按照审议要求，另就以下情况予以说明：一是支出预算调整

情况。执行中，经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县级

项目使用新增一般债券限额 5700万元，相应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由年初的 281705 万元调整至 287405 万元。县级项目使用新增

专项债券限额 31800 万元，相应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由年初

的 115207 万元调整至 147007 万元。今年 6 月份，县级项目使用

新增债券限额 113300万元列入县级预算调整方案向县人大备案，

申请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其中，县级项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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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一般债券限额 6500 万元，相应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

287405 万元调整至 301281万元；县级项目使用新增专项债券限额

106800 万元，相应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由 147007万元调整至

253807 万元。二是部分基金收入完成情况。县级预算安排土地出

让收入 205244万元，上半年完成 19447万元，短收 83175 万元；

县级预算安排污水处理费收入 7180 万元，上半年完成 2434万元，

短收 1156万元。三是结转资金使用情况。县级一般公共预算上年

结转 2657万元，已使用 241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结转

4918万元，已使用 3068万元。四是预算周转金和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使用情况。年初县级预算周转金 0 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

万元。五是预备费使用情况。县级预算安排预备费 3000万元，上

半年动用预备费 997 万元用于防疫支出。 

二、落实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预算决议情况 

今年以来，全县各部门认真贯彻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

落实县委决策部署，执行县人大预算决议要求，坚持控疫情、促

发展，精准有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力筹资金、促发展、惠

民生、推改革、防风险，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一）积极筹措资金，增强支撑保障能力。一是积极争取上

级资金支持。上半年，上级下达我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129346

万元，增长 16.5%。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 26182万元、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4183 万元；争取白洋淀周边生态环境治

理资金 8839 万元、水利发展资金 5222 万元、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3236万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5425 万元、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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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3113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

1719万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1450 万元、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668 万元、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92万元。二是科学用

好债券资金。加强债券项目全流程管理，合理把握债券发行节奏，

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部署精准投入，积极争取新增债券限额 150800

万元，比去年增加 83300 万元，增长 123.4%。总量居全市第 8位，

有力支持全县重点项目建设。三是积极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据财

政部 PPP 综合信息平台统计，上半年高阳县 PPP 项目 1 个，投资

额 156500万元，投资带动作用明显。 

（二）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支持就业优

先政策。拨付稳岗就业创业资金 460 万元，重点支持就业困难群

体就业创业。二是力促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资金 35832 万元，

支持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现代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发展。

三是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从

580 元提高到 610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贴标准从 79 元提

高到 84元。四是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拨付污水处理费 4500万元、

南水北调水费 1708 万元、白洋淀流域生态治理资金 1215 万元、

潴龙河高阳县段补水河道清理整治工程项目资金 111 万元、水污

染防治资金 741 万元，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169 万元，支持打赢蓝

天净土碧水保卫战。五是支持保障粮食安全。拨付支持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 3121万元、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 563万元、发放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738 万元、农业生产发展地下水超采滴管

节水项目资金 280 万元、储备粮补贴 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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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焦重点工作，保障政策及时落实。一是着力保障疫

情防控。上半年，全县累计投入防疫资金 1218万元，有力保障疫

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同时，积极落实全力支持疫情防控、促进

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相关举措，印发减税降费惠企纾困政策的宣传

资料，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激发市场活力。二是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保持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投入资金 2191 万元接续支

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上半年支出 1178

万元。三是全面支持乡村建设。拨付资金 458 万元支持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乡村振兴厕所改造、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四）强化政策运用，精准发力促进发展。一是持续推进减

税降费。及时更新公开政策清单，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减税降费宣

传培训，组织开展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领域专项行动，推动各项政

策不折不扣落地。上半年，全县累计减税降费 13091 万元、办理

留抵退税 7348 万元、缓税 8120 万元。二是加强直达资金使用管

理。积极利用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强化资金动态监控，规范高效

使用直达资金。上半年，累计收到中央直达资金 46680 万元，较

上年增长 24%，已分配下达 46680万元，进度 100%；累计支出 33721

万元，支出进度 72.2%。三是创新落实支持政策。积极利用财政引

导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措施，持续提升财政资金引导拉动作用，

加快推进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和政府国有企业项目建设，做大做

强国有企业，及时拨付相关资金 17000万元。 

（五）深化财政改革，稳步提升发展质量。一是深入实施预

算管理制度改革。按照上级改革部署，推动加快建立健全预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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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压减一般性支出、清理盘活财政

资金、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高阳县县级部门财政拨款结余结

转资金管理办法》，细化具体落实和保障措施，进一步提升预算

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二是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一步完

善绩效管理制度，印发《2022年高阳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

积极探索推进绩效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县级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

效。三是稳步推进财政评审工作，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益。上半年，完成财政投资评审预（结）算项目 39 个，送审资金

65223 万元，审定资金 56930 万元，审减资金 8833 万元，审减率

13.5%。四是持续推进政府采购改革工作，积极落实对小微企业的

价格评审优惠幅度。上半年，完成政府采购项目 24 个，涉及资金

2924万元。 

（六）守牢风险底线，保持财政平稳运行。一是扎实做好县

级“三保”工作。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意识，坚持“三保”支出的

优先地位，兜牢兜实“三保”底线，保障相关民生和工资政策及

时足额落实到位，确保县级财政平稳运行。二是严防政府债务风

险。完善还本付息管理，将偿债本息足额列入预算；转贷再融资

债券 900 万元，有效缓解县级偿债压力；按时足额偿还到期债券

本息 13561万元。 

三、下一步工作重点 

当前，全县经济虽然运行平稳、稳中向好，但财政增收的基

础仍不稳固，财政运行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今年财政收

入增长乏力，收入结构有待优化，同时财政支出必保事项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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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收支矛盾依然突出。二是土地出让收入工作进展缓慢，上半

年大幅短收，影响了县级财政收入及相关支出进度。三是部门绩

效理念不够牢固，资金使用效益需进一步提升。四是全县债务风

险总体可控，但还本付息压力较大。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落实县

委部署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一刻不放松的劲头，全力抓好下半年

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一）着力提升政策效能。认真落实《关于稳住经济的三十

条财政政策措施》部署要求，狠抓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紧盯政策

执行情况，强化工作督导和宣传辅导，让企业切实享受政策红利。

有效发挥专项债券投资拉动作用，组织部门加强项目谋划，合理

把握拨付进度，推动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

直达机制，加快分配下达，加强监控监测，推动部门尽早落实项

目、合理安排支出，确保资金高质高效直达基层、惠企利民。全

力争取上级支持，紧盯政策动向，强化沟通对接，坚持政策、资

金、试点一起争，争取上级继续给予更多支持，为大事要事落实

提供有力支撑。 

（二）持续保障改善民生。持续支持常态化疫情防控，认真

做好疫苗及接种费用保障和其他疫情防控资金测算、筹措、拨付

工作；支持加强县级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服务能力提升，加强公立

医院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及时拨付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及时拨付农村综合改革资金，推动

农村综合改革建设，打造美丽乡村和红色旅游产业。坚持就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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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落实就业重点群体、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相关政策，切实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继续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及时拨付教育经费。积

极改善生态环境，做好大气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等相关工作。 

（三）狠抓预算执行管理。强化部门协调联动，依法依规抓

好收入组织。县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土地出让工作力度，细化工

作进程，开展周汇报、月分析，尽早形成收入缴入国库，保障征

地补偿、规划设计、高标准农田建设、城区公园绿化养护、城区

环卫市场化养护、农村环卫市场化养护、通道绿化补助、南水北

调水费、地表水水费、污水处理费、城市维护建设等相关项目支

出资金需求。各镇、街道办加大对企业和个人违法占地清查工作

力度，确保依法应收尽收。财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存

量资产梳理，及时盘活处置存量资产发挥效益，增加县级可用财

力。财税部门继续加强收入趋势研判和重点行业、重点税源监控，

在确保减税降费政策全面落实到位的基础上，依法应收尽收，确

保圆满完成全年预期目标，进一步改善收入结构。严肃财经纪律，

严禁虚收空转或征收“过头税费”。认真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

硬化预算约束，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强化财政资源统筹，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支持重点民生政策落实；更加突出绩效

导向，组织开展绩效运行和预算执行“双监控”，推动加快资金

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力促财政资金早使用、早见效，

增强预算执行均衡性、有效性。 

（四）大力推进财税改革。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认真落实国家、省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任务要求，充分利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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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深化财政体制

改革，积极学习研究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认真分析县级区位

定位、经济发展潜力及财政增收难点，积极跑办，争取上级资金、

试点支持。加强国有企业管理和公车管理，进一步开展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清查盘活工作。加大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扩面提

质力度，抓好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 

（五）有效防范财政风险。落实县级“三保”工作责任，始

终把“三保”支出放在优先保障位置，建立完善县级保障清单，

同时加强“三保”运行监控，加快资金拨付下达，增强县级保障

能力，加强库款运行监测分析，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切实防

范县级财政运行风险。依法接受人大监督，按时偿还到期政府债

券本息。强化财政监督，严肃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进一步健全制

度机制，推动资金规范使用、政策高效落实。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

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和县委的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县

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扎实做好财政

预算管理工作，持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以高质量财政建设新成

效，促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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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2 年上半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累计完成 
占预算 

% 

同比增长 

+-% 

合  计 101573 52605 51.8  9.5  

一、税收收入 51490 17442 33.9  -31.0  

增值税 17995 3278 18.2  -65.0  

企业所得税 2850 1239 43.5  -38.2  

个人所得税 703 438 62.3  55.3  

资源税 1107 179 16.2  -18.3  

城市维护建设税 2298 522 22.7  -49.0  

房产税 1281 517 40.4  -7.3  

印花税 1075 372 34.6  -26.6  

城镇土地使用税 4722 1699 36.0  4.1  

土地增值税 7000 1084 15.5  -83.0  

车船税 2813 1304 46.4  -1.6  

耕地占用税 1268 4753 374.8  2350.0  

契税 8258 1956 23.7  10.9  

环境保护税 120 101 84.2  77.2  

二、非税收入 50083 35163 70.2  54.5  

专项收入 30613 4467 14.6  311.7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040 3877 127.5  174.8  

罚没收入 5822 3156 54.2  -3.1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350 60 4.4  -92.3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9116 23421 256.9  47.5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42 81 57.0  -42.6  

其他收入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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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2 年上半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累计完成 
占预算 

% 

同比增长 

+-% 

合  计 287405 139031 48.4  28.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742 11004 50.6  4.2  

二、公共安全支出 12163 5588 45.9  64.3  

三、教育支出 67487 35832 53.1  42.4  

四、科学技术支出 3547 3060 86.3  5086.4  

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432 6337 67.2  55.1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143 24156 60.2  31.9  

七、卫生健康支出 17496 10958 62.6  19.3  

八、节能环保支出 17410 5162 29.6  -56.4  

九、城乡社区支出 34808 10435 30.0  63.1  

十、农林水支出 37175 13115 35.3  7.2  

十一、交通运输支出 4113 5736 139.5  711.3  

十二、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06 2 0.4  -99.4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91 71 37.2  -71.6  

十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980 1216 20.3  99.7  

十五、住房保障支出 5311 3429 64.6  176.5  

十六、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93 79 27.0  -38.3  

十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058 932 45.3  63.8  

十八、预备费 3000   0.0    

十九、债务付息支出 4500 1919 42.6  -32.4  

二十、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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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2 年上半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累计完成 
占预算 

% 

同比增长 

+-% 

合  计 183855  19443  10.6  73.0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0262 944 9.2  424.4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360 16 4.4  0.0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63148 14605 9.0  94.9  

四、彩票公益金收入 360 162 45.0  -0.6  

五、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545 1019 40.0  186.2  

六、污水处理费收入 7180 2391 33.3  -21.1  

七、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对应项目的专项收入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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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2 年上半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累计完成 
占预算 

% 

同比增长 

+-% 

合  计 147007 31082 21.1  -38.7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2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 1 100.0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 1 100.0    

三、城乡社区支出 105206 16543 15.7  -61.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95481 14865 15.6  -63.6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545 678 26.6  -71.6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7180 1000 13.9   

四、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36656 11508 31.4    

五、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42 87 16.1  278.3  

六、债务付息支出 4500 2942 65.4  40.0  

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00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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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22 年上半年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累计完成 
占预算 

% 

同比增长 

+-% 

一、收入合计 0 0     

利润收入 0 0     

股利、股息收入 0 0     

产权转让收入 0 0     

清算收入 0 0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 0     

二、支出合计 0 0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0 0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0 0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0 0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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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划归省级统筹管理，相关预算编制、执

行及决算由省级统一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划归市级统筹

管理，相关预算编制、执行及决算由市级统一办理。 

 

 

 

附表 6     

2022 年上半年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累计完成 
占预算 

% 

同比增长 

+-% 

一、收入合计 29773 23019 77.3  57.2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7851 11635 65.2  59.5  

其中：保险费收入 10959 5503 50.2  11.2  

      财政补贴收入 4904 4410 89.9  341.0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1922 11384 95.5  54.9  

其中：保险费收入 2804 2787 99.4  4911.2  

      财政补贴收入 7706 7098 92.1  -1.2  

二、支出合计 25394 12915 50.9  8.0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7660 9079 51.4  10.3  

其中：养老保险待遇支出 17655 9046 51.2  10.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734 3836 49.6  3.0  

其中：养老保险待遇支出 7727 3834 49.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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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2022 年上半年新增专项转移支付情况表 
单位：万元 

文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保财行

[2022]10号 
2021 年度信访工作奖励资金 8.00 

保财建

[2022]10号 
2021 年第二批省商贸流通发展专项资金 12.00 

保财农

[2022]16号 
2022 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示范区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50.00 

保财农

[2022]32号 
2022 年市级巡河员补助资金 26.70 

保财资环

[2022]13号 
2021 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54.36 

保财金

[2022]11号 
2021 年企业挂牌上市奖励资金 15.00 

冀财建

[2022]17号 
大气污染防治[节能与循环经济]专项资金 2.40 

冀财农

[2022]29号 
2022 年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98.00 

冀财建

[2022]106号 
2022 年省级工业转型升级[技改]专项资金[第三批] 551.00 

冀财建

[2022]64号 
2022 年省级工业转型升级[技改]专项资金[第一批] 117.30 

冀财社

[2022]15号 
2022 年省级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经费 6.00 

合  计 940.76 

 

 

 

 


